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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南

區

承辦人：孟繁嫣

電話：02-27208889#8036

電子信箱：cz_11716@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建築工程設計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工新築字第11130251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1份 (20025023_1113025119_1_ATTACH1.odt)

主旨：檢送本處111年2月24日辦理「臺北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

術館擴建統包工程」第1次公開招標說明會會議紀錄，請

查照。

說明：依本處111年2月16日北市工新築字第1113012874號函續

辦。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仲

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行易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西門

子股份有限公司、建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世益機電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周祖珍建築師事務所、陳章安建築師事務所、劉培森建築師事

務所、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荷蘭 MVRDV建築事務所、磊德設計有限公司、九典

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三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榮工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保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郭恆成建築

師事務所、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安倉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亞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文昌營造工程有限公

司、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遠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正營造有限公司、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勁強營造有限公司、東昇營造工程

有限公司、登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州工程有限公司、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富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偉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宏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福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徐維志建築師事務所、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闕河彬建築師事務所、大元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宗邁建築師事務所、郭旭原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禾磊設計顧問有

限公司、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楊天柱建築師事

務所、陳裕益建築師事務所、蕭力仁建築師事務所、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廖晏

檔　　號:
保存年限:

7
建築工程設計科 1110324

*CZAQ111300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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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建築師事務所、徐裕健建築師事務所、張書鳴建築師事務所、王正源建築師事

務所、翁祖模建築師事務所、萬邦建築師事務所、蔡孟哲建築師事務所、孫文郁

建築師事務所、邱永章建築師事務所、王騰建築師事務所、吳坤霖建築師事務

所、啟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陳文彥建築師事務所、唐吉生建築師事務所、吳旗

清建築師事務所、黃翔龍建築師事務所、陳信樟建築師事務所、高世銘建築師事

務所、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副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機電工程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工務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工務科北士科工務所（含

附件）、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建築工程設計科（含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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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會議紀錄 

一、 開會事由：「臺北藝術園區—臺北市立美術館擴建統包工程」第1次公開

招標說明會 

二、 開會時間：111年2月24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三、 開會地點：視訊會議 

四、 主 持 人：新工處李惠裕副處長                                      

紀錄：孟繁嫣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六、 專案管理單位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簡報 

七、 主辦單位說明： 

（一） 本日說明會簡報資料公開於新工處網站，歡迎先進索取參考，網

址 ：

https://nco.gov.tai-

pei/News.aspx?n=08501E75F633E03A&sms=56B121E6FD3B1A32 

（二） 有關本案交通動線（中山北路進、民族東路出），統包商在符合

或優於招標文件及不變動基地北側新建典藏庫房設計方案之前提

下，統包商得提出適當之方案供機關評估核定，惟涉及環境影響

評估時，應按照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辦理，不另行增加契約價金

及履約期限之調整。 

（三） 過去履約績效之增減分情形包含：近五年施工查核情形、近五年

公共工程重大職災情形、近五年獲獎情形(金質獎、金安獎、本

府公共工程卓越獎)、近五年遭停權情形，若有共同投標情形，

則分別就其評選項目增減分計算後，再依共同投標協議書比例計

算。增減分項目查詢項目。有關過去履約績效之查詢方式及網

址，於評選須知皆有載明，機關查詢作業日期原則為開標日次

日。 

（四） 廠商參與簡報相關成員原評選須知為：「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

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參加簡報時，應由協同主持人或經本委員

會同意由廠商其他工作成員代表簡報。」預計修正為:「簡報人

員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或公司負責人或專案經理或專案建築師，

或經本委員會同意由廠商其他工作成員代表簡報。」。 

八、 廠商意見： 

（一） A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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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簡報第17頁右邊圖說，紅色虛線範圍代表意義為何?另X-SITE

廣場底下是否不可設置地下室或可設置地下室但須考慮地面上方

載重? 

2. 有關X-SITE空間設置地下室問題，舉例而言中正紀念堂兩廳院中

央廣場，原先因考量地下室無法承受地面層荷重，無法於地面層

廣場辦理活動，惟約15年前於地下室增強梁柱結構，現階段方可

辦理活動。有關X-SITE空間設置，主辦單位是否可給設計單位建

議設計之活載重? 

3. 有關簡報第23頁，統包商應辦主要工作項目「公共藝術(配合設計

方案協助)」相關內容於統包需求計畫書內似乎無著墨，惟方才

PCM簡報表示未來預計朝光投影方向發展，目前是否有可公布未來

設置公共藝術之準則? 

4. 有關公共藝術預計以「光環境」為徵選標的，統包工程配合預埋

管線、容量等，此些管線及容量之經費係包含於本工程範圍內亦

或於本工程範圍外(直接工程成本之百分之一)? 

5. 統包需求計畫書P3-18~P3-24使用多次「設置」二字，如設置4-6

人使用之工作桌等，典藏空間內之典藏置物架亦是使用「設置」

二字，若典藏空間內之典藏架包含於本統包工程內，是否可提供

典藏置物架之規範? 

6. 有關統包需求計畫書P3-17：多媒體儲存空間，須依典藏品分類需

求設置典藏櫃架，惟目前投標廠商對於典藏品分類需求相關資訊

量不足，若投標方案與機關日後需求不符，是否可於設計階段變

更? 

7. 有關基地南區之共融遊戲場，於本工程施工階段時難免對於使用

者造成安全上之顧慮，是否可考量施工中暫停開放使用? 

（二） B廠商：有關統包需求計畫書P5-83、P5-86之消防設備，經本公

司查詢消防認可相關產品，無可符合統包需求計畫書內之詳細規

格，請主辦單位再行檢討審視。 

（三） C廠商：有關招標公告中說明:廠商疑義須於2/14前以書面送達招

標機關請求釋疑，招標機關對前項疑義處理結果，將於3/22前以

書面答復請求釋疑廠商，此時程對於備標時程較趕，是否可提前

於3/10前答復。 

（四） D廠商：本案為統包工程，設計及施工團隊備標皆需投入大量心

力，有關本案受評廠商，序位合計第2名之獎勵金僅有新臺幣10

萬元、第3名之獎勵金僅有新臺幣5萬元，與準備此標案投入之成

本不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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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廠商： 

1. 機關針對廠商疑義以書面答復請求釋疑廠商後，若廠商仍有延伸

問題，是否可以再次請求釋疑? 

2. 有關統包需求計畫書內:地面層覆土(2米)不計入抵抗水浮力重

量，將大幅增加抗浮的成本，是否可考量放寬。 

3. 承上題，結構設計方面，有關統包需求計畫書P3-58：設計靜載

重，至少考量300cm覆土載重，已相對保守，是否可再斟酌放寬地

面層覆土可計入抵抗水浮力重量。 

（六） F廠商: 

1. 有關X-SITE空間，主辦單位是否有預期高程?如需與街道持平或可

作下沉廣場? 

2. 有關基地南方之共融遊戲場於施工中是否可有彈性作變更?開放完

工後恢復原本的面積或功能即可。 

3. 是否可提供最新北美館本館及典藏庫房空間之圖說CAD檔。 

九、 主辦單位回覆意見說明： 

（一） 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招標文件中有典藏庫房案之都審報

告書，即為目前最新之配置與內容，另有關南進門工程僅預計

調整室內裝修，外觀造型及進出入口動線將維持現況。 

（二） 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 

1. 有關簡報第17頁右邊圖說，紅色虛線範圍大小跟位置並無剛性限

制，僅係表達X-SITE之大小與位置需考量兼顧南進門出入口、未

來園區出入口及人行動線等，有關X-SITE是否可設置地下空間，

亦沒有剛性限制，惟廠商須考量此區域進行展演、裝置藝術導致

吊車移動及施工車輛進出，可能造成結構或使用噪音的問題。 

2. 有關X-SITE基地之建議設計活載重值撰寫於統包需求計畫書P3-

59，不得少於2000kg/𝑚 。 

3. 統包商需提出符合或優於招標文件之照明及指標系統，且滿足取

得使用執照之需求。另有關公共藝術北美館館方預計以「光環

境」及「指標系統」為徵選標的，此內容撰寫於統包需求計畫書

P2-17。為考量設計整體性，統包商需配合公共藝術之照明，現場

需預留電源與智慧照明控制，依燈光控制計畫納入監控。 

4. 有關會議室及辦公室之相關家具、典藏空間內之典藏櫃架係包含

於統包工程範圍內，為保留設計彈性，此部分無相關規範提供，

惟選用之材料為評選時評分項目之一，各廠商於服務建議書內之

設計方案愈詳盡愈能幫助評選委員會評選出優良廠商。 

5. 有關廠商以正式書面請求釋疑之部分，將再以書面回覆廠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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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專管團隊已初擬答復內容草案，將與新工處、北美館研議後盡

量提早提供給各位先進參考。 

6. 有關地面層覆土2米不計入抵抗水浮力重量，主要考量為此處未來

地面層屬於開放使用之公園設施，為未來使用變更之彈性，地面

層覆土原則上不計入抵抗水浮力重量，本案之抗浮樁亦採相同狀

況作估算。 

7. 本案典藏空間不同於傳統庫房，詳如統包需求書P3-17~3-18，含

多媒體實體庫房、影音及科技設備保存空間、藏品預備/修復/試

撥作業區，故設施方面國內目前無明確之規格標準，本案僅就空

間面撰寫需求，設施面之需求於設計階段再逐步訂定。 

8. X-SITE基地主辦單位沒有明確之高程需求，惟廠商須考量此區域

進行展演、裝置藝術導致吊車移動及施工車輛進出。 

9. 共融遊戲場因市民使用頻繁，本案施工期間必須盡可能不影響市

民使用設施及避免變動設施位置。 

10. 有關北美館本館及典藏庫房之圖說CAD檔於招標階段不予提供，將

於後續履約階段提供。 

（三） 新工處 

1. 統包需求計畫書內有關行政辦公空間所需之設施設備為北美館提

出之需求，需求計畫書內並沒有限定規範，統包商仍需提出符合

或優於招標文件之規劃設計及完成相關工項之施作。 

2. 目前廠商提出之疑義內容眾多，對於廠商提出釋疑之部分，本處

將儘速研析檢討後以書面正式答復。 

3. 有關本案之獎勵金係遵循本處慣例（委託技術服務費兩千萬以上

為第二名10萬元、第三名5萬元），並無因採購預算較高而訂定較

高獎勵金之慣例，未來本處將會檢討改進，惟本採購案仍維持第

二名10萬元、第三名5萬元之獎勵金標準。 

4. 機關針對廠商疑義以書面答復請求釋疑廠商後，若廠商仍有延伸

問題，請廠商依招標公告上提出疑義之期限，以書面送達招標機

關請求釋疑，若超出疑義期限提出者，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43條第2項規定，不予受理，惟仍能當作本處調整招標文件之參

考。 

5. 有關共融遊戲場之進出動線，施工中仍能保持從海霸王餐廳後方

之巷子進出，且共融遊戲場區域不在開挖範圍內，故希望施工團

隊於共融遊戲場周圍架設周全之安全措施，避免影響民眾使用。 

 

十、 會議結論：感謝各位先進提供寶貴意見，新工處及本案專管團隊後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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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早以書面回覆請求釋疑廠商，本招標案相關資訊皆會持續更新公布於

本處網站（https://nco.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935F57C5FAE1B4C5），歡

迎各位廠商踴躍投標。 

十一、 散會（是日下午3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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